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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39号令、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成府发〔2008〕52号）、《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关于加强军队空余土地转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国土资发〔2007〕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相关文件规定，定于2012年2月28日上午10时，在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场 (市国土资源局办公楼附四楼)，以拍卖方式组织转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转让宗地的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净用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
（需扣除已使用年限）
	净用地拍卖
起叫价
（含出让金）
	竞买
保证金
	规划设计条件

	
	
	
	
	
	
	计入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绿地率
	用地使用
性质

	ZWH01(211/252):2012-1
	武侯区科华中路新6号
	58318.54
合87.4778亩
	商业用地
城镇混合
住宅用地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1173万元/亩
	31000万元
	≤174955
（兼容住宅≤40%）
	总≤40%；高层≤20%
	≤航空限高绝对海拔高程597米
（建筑物最高点相对地面高度约104米）
	≥15%
	商业兼容
二类住宅
用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拍卖以增价方式竞价，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四、本宗地住宅套型建筑按建住房〔2006〕165号文件的要求执行，即商品住房总面积中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70%以上。
    五、请竞买申请人在2012年2月27日17时之前，凭相关报名材料及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函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窗口办理报名手续，领取《竞买应价牌领取单》。为规范流程和提高效率，请竞买申请人于2012年2月24日前，持转让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窗口提前申报。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转让文件，并以转让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请意向竞买人于2012年2月1日起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窗口索取转让文件。
 
联系地址：成都市百花西路2号附楼四楼                              咨询电话：028-87033536、 028-87052161 、028-87037027
详情见：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网（http://www.scdlr.gov.cn）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网（http://www.cdlr.gov.cn）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
2012 年1月17日

